
经济评论　2002 年第 6 期 ECONOM IC　REV IEW 　No16　2002

信用关系的基本形式及其经济学分析

林金忠

　　摘要: 信用关系是由信用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经济关系, 而信用关系有三种基本形式, 即: 单方面的信用

关系、双方相互信用关系和中介的信用关系。对单方面信用关系的分析, 以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用行为决

策模型为基础, 阐明了这种信用关系的机理; 对双方相互信用关系的分析, 揭示了信用关系由不对称转化

为对称的内在机理; 对中介的信用关系的分析, 提出并对比了这种信用关系的三种基本形态, 并阐明了在

竞争性市场下信用关系的网络极化效应。这些分析的结果表明, 竞争性市场并不会自发地形成可靠的信用

关系; 每一种信用关系都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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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顿市场秩序的一项核心任务是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

何谓信用制度? 概而言之, 信用制度是对信用关系的各种社

会规范的总称。显然, 深刻把握信用制度的关键, 在于弄清信

用关系本身。因此,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信用关系的涵义和基

本形式, 以及不同形式的信用关系对信用制度的要求, 遂成

为有意义的经济研究论题。

一、信用关系及其基本形式

欲知信用关系的涵义及其形式, 首先需要弄清信用和信

用行为的概念。

迄今为止, 理论经济学对信用的认识, 仍是相当贫乏的。

一方面, 仍停留在狭窄的意义上理解信用概念, 表现在信用

仅仅被视为一种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这种价值运动形式基

本上都发生于货币信贷和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行为之中。

比如, 在颇具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 与

“信贷周期”信用有关的辞条只是“信用发行”、“信贷”、“信贷

市场”和“信贷配给”这几条。这些辞条都没有脱开一个狭窄

的认识, 也即把信用视为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

式。于是, 我们在经济文献中所见到的信用概念的使用, 多半

只局限于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等。另一

方面, 信用也始终未被纳入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分析范

围之内。如信用行为和信用关系这样的概念, 并未引起经济

学者的足够关注。如此, 信用制度就势必缺乏扎实的微观理

论基础, 而关于信用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

也就无从得到确切把握了。因此, 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认识信

用及其相关概念。

对一般信用概念的把握, 关键在于“信”。“信”的基本含

义包括“真实”、“诚实”及“可信”。这些含义是相通的: 真实是

指与事实相符, 就人事而言, 便有言行一致的含义; 言行一致

的品德或行为特征就是诚实; 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而论, 诚实

就意味着可信。因此在一般意义上,“信用”与“信任”、“信

赖”、“诚信”等, 都属于同义的概念, 它们的本质内涵都同一

于“信”。

从经济学角度看, 信用乃是一种经济行为, 我们称之为

信用行为, 表现为显示真实的信息、采取可信的行动或作出

与事实相符的承诺。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 这种信用行为

与其他行为一样, 都是对社会环境作出的适应性反应, 其根

本目的仍在于追求自身利益。A 对B 作出信用行为, 并非因

为A 本身特别有道德情操, 而是因为A 有着自身的利益, 并

认为实现这一利益就需要对B 作出信用行为。换言之, 信用

行为并不能归结为行为主体的内在道德信念的外在表现, 而

应理解为一种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理性经济行为。将信

用行为视为一种道德表现, 就等于抽空了这种行为的经济内

容, 从而将它排挤出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了。

在信用行为的实施过程中, 就出现了某种与信用相关联

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称之为信用关系, 它是由信用

行为引出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A 对B 作出信用行为, 就

产生了A 与B 之间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对A 和B 的

经济活动都有影响作用, 最终都归结为A 和B 的成本和收

益的相应变动。从社会角度来看, 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

关系都具有外部性, 因而其影响作用将波及整个社会的经济

活动。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信用关系具有多种形式, 它们彼此

相互交错, 构筑出一张十分复杂的社会信用关系网络。在这

一张社会信用关系网络中, 我们可以辨认出三种基本的信用

关系形式, 即; (1)单方面信用关系, 如A 对B 作出信用行为,

但B 并没有相应地对A 也作出信用行为; (2) 双方相互信用

关系, 如A 和B 之间相互向对方作出信用行为; (3) 中介的

信用关系, 如A 和B 因为C 而产生间接的信用关系。其中,

第 (1)种和第 (2) 种形式可称为直接的信用关系, 亦即不借助

于第三者而发生的信用关系; 第 (3) 种形式可称为间接的信

用关系, 因为这种形式下通过第三者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地发

生信用关系。

信用关系的这三种基本形式,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

转化的; 通过修改、放松或添加某些前提条件, 就可以从一种

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比如, 在第 (2) 种形式的基础上, 只

要把A 和B 之间的相互向对方作出信用这个前提条件, 修

改为A (或B )向B (或A ) 单方面作出信用行为, 那么这种形

52



式就转化为第 (1)种形式。又如, 由第 (1)种形式中, 放松A 对

B 作出信用行为这一前提条件, 使得A 和B 都没有直接向对

方作出信用行为, 但A 和B 通过 C 而间接地向对方作出信

用行为, 那么, 第 (1)形式也就转变为第 (3)种形式。

这三种基本形式, 适用于交易关系的不同类型。比如, 在

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借贷关系中, 所适用的信用关系形式主要

是第 (1) 种和第 (3) 种; 在买卖性质的交易关系中, 所适用的

信用关系形式主要是第 (2)种, 即双方相互信用关系。在适用

不同信用关系形式下, 交易关系中所存在的信用问题是不一

样的, 因而信用制度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也就相应不同。

二、单方面信用关系中的信用行为分析

让我们首先对单方面信用关系展开分析。这种信用关系

的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生活中, 委托代

理乃是普遍存在的一类经济关系; 大体上可以说, 凡是在一

方经济活动主体需要通过另一方来实现某种目标, 而双方的

利益又不是完全重合的情况下, 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委托人并不具备

关于代理人是否可信的充分信息, 但又需要将某种资源交付

给代理人, 由后者来实现委托人的某种目标。在这样一种情

形下, 双方的交易就涉及到一种特定的信用关系形式, 即委

托人单方面向代理人作出信用行为。因此, 在委托代理关系

发生之前, 委托人就需要对自己该不该采取单方面信用行为

作出事前的决策。我们可以借助于下面一个简单的模型分

析, 来揭示这种决策所包含的经济学意义, 以及它对信用制

度的含义。

在这种信用行为决策中, 委托人只拥有关于代理人是否

可信的不充分的信息, 换言之, 代理人可能守信, 也可能不守

信。假设代理人守信的概率为 p , 则 0< p < l。再假设当代理

人守信时, 委托人从委托代理关系中获得的可能收益为 G;

当代理人不守信时, 委托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遭受的可能损

失为L。很显然, 在这样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人在多大

程度上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 主要取决于他所掌握的关于代

理人是否可信的信息, 这种信息决定了 p 值的分布; 换句话

说, G 和L 均可视为 p 的函数。而且, 按照上述假设, G 一定

是 p 的增函数, 而L 则一定是 P 的减函数, 亦即 G′(P) > 0 和

L ′(p ) < 0。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 委托人作出信用行为决策的条件可

表达为如下三个判断:

(1)若 p ö( l- p ) > L (p ) öG (P ) , 则委托人决定作出信用

行为, 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2)若 p ö( l- p ) < L (P) öG (p ) , 则委托人不作出信用行

为, 因而委托代理关系无从产生;

( 3) 若 pö( l- p ) = L (P) öG (P) , 则委托人是否作出信用

行为并无差别。

由于在情形 (1)或 (2)下, 判断条件中的不等号意味着一

个连续的区间, 在区间内意味着无数种可能性的集合, 而在

情形 (3) 下, 判断条件中的等号则意味着仅存在一种可能性

(当 P= 015,L (p ) = G (p ) = 1 时, 该判断条件成立) , 因此毫

无疑问, 情形 (3)与情形 (1)和 (2) 相比, 是极其罕见或极为偶

然的一种例外, 可以存而不论。

就情形 (1)和 (2)而论, 委托代理关系成立与否, 取决于 p

值的变动范围。当 1> p > 015 时, p ö(1- p ) > 1, 而L (p ) öG

(P) < 1, 故情形 (1) 成立; 当 015> p > 0 时, Pö(1- p ) < 1, 而

L (P) öG (P) > 1, 故情形 (2)成立。当 l> p > 015 时, 我们称之

为代理人的行为基本可信; 当 015> p > 0 时, 我们称之为代

理人的行为基本不可信。下图概括了这些讨论。图中的两条

曲线之间, G< L 的区域为基本可信, G> L 的区域为基本不

可信。

p 值的变动, 又取决于代理人过去的信用行为状况, 以

及委托人所掌握的关于代理人是否守信的信息。因此, 问题

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 代理人过去在多大程度上是守信的,

以及委托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取代理人是否守信的信息?

显然, 这两个问题都与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与否以及完善程

度有关。

当一个社会存在着较为完善的信用制度时, 经济活动主

体的信用行为的有关信息就得到较好的记录、保存和披露。

这一方面使得特定的经济活动主体因惧怕给自己留下不良

信息而趋向于守信, 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他经济活动主体能够

及时掌握到交易伙伴是否守信的信息。在这种情形下, p 的

值将处于 1> p > 015, 即代理人的行为将趋于基本可信。反

之, 当一个社会的信用制度不完善, 乃至于不存在信用制度

时, 由于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行为的有关信息未能得到记

录、保存和披露, 一方面使得经济活动主体对自己的信用行

为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他经济活动主体无法掌握其

是 否守信的真实信息。在这种情形下, p 的值将处于

015> p > 0, 即代理人的行为将趋于基本不可信。

从上述分析中, 还可以引伸出一个有意义的推论: 当一

个社会的信用制度不完善, 乃至于根本不存在信用制度时,

经济活动主体的不守信行为比起守信行为更合乎理性。这其

中的道理是十分简单的。经济活动主体之所以不守信, 乃因

可以从不守信行为中预期可获取某种额外的利益, 同时又预

期到自己的不守信行为并不会带来额外的损失 (即不会受到

应有的惩罚)。在这样一种预期下, 作出不守信的行为当然是

合乎理性的。更进一步讲, 倘若将这种情况放在一个竞争性

市场的背景下, 那么经济活动主体选择不守信就更成为合乎

理性之举了; 这是因为, 竞争将使得那些最善于追求额外收

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获得最大可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于

是, 选择不守信行为就变成了适应外在竞争压力的一种客观

需要。

三、相互信用关系及其机理分析

如果说单方面信用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信用关系, 那么

双方相互信用关系则是一种对称的信用关系。后者的一个显

著特点在于: 由于对称的信用关系在双向反馈中存在着相互

依存性和自我强化倾向, 因此它比不对称的信用关系更具稳

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双方相互信用关系可视为对单方面

信用关系的一种发展, 或者说前者相对于后者而言是一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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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级的信用关系形式。

事实上, 在许多单方面信用关系的场合下, 作出信用行

为的一方总是力图尽可能地使不对称的信用关系转变为对

称的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我们常见到买卖关系中

的店主与老主顾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机理, 就在于将不

对称的单方面信用关系转变为对称的双方相互信用关系。我

们可以借用D·C·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

所举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①。

在这个例子中, 一个购买桔子的人总是到一个名叫莫里

斯的卖桔者那里购买桔子。在这种购买行为中, 买者是不可

能具备关于桔子以及卖者的充分信息的, 因此他的购买行为

本身, 就意味着向卖者作出单方面的信用行为, 也就是说, 他

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莫里斯不会欺骗他。这种单方面信用行为

乃是一种不对称的信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买者处于必须

单独一方承担交易风险的局面。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局面, 买

者常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将这种不对称的信用关系转变为对

称的信用关系。他可以采取的常见做法, 就是每次购买时总

是找同一个卖者交易。随着购买次数的增加, 买者向卖者显

示了一个有效的信息, 即: 若是你欺骗了我, 从此以后我再也

不会向你购买了。这个信息有助于卖者产生一种预期, 即: 只

要我不去欺骗买者, 他总是还会再次向我购买的。在这种预

期下, 卖者倾向于也向买者作出信用行为, 因而双方的交易

关系也就演变成相互信用关系了。

在双方相互信用关系中, 由于关系的对称性, 在一个动

态过程中这种对称关系具有产生自我强化的倾向, 因而具有

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 随着交易次数的

增加, 对称的交易关系会衍生出新的信用关系, 使得交易双

方的信用关系更趋于牢固。比如, 在上述例子中, 买桔者与卖

者莫里斯每周都发生一次交易关系, 久而久之, 双方之间对

称的信用关系随着买卖行为的次数的增加, 使得双方都对对

方的守信行为不断地得到验证。于是, 双方之间就有可能会

衍生出新的信用关系, 比如, 莫里斯有可能允许买者赊账, 买

桔者也有可能以预付货款的方式向莫里斯订购桔子。赊账或

预付, 都意味着双方在原有的信用关系的基础上, 发展出新

的信用关系, 即由买卖关系中买者对商品 (桔子) 本身特性信

息的相信, 以及卖者对买者不改变交易伙伴的相信, 发展出

对商业借贷关系中对方守信行为的相信。毫无疑问, 新的信

用关系将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信用关系, 从而使双方的相互

信用关系更趋于稳定性。

当然, 并不能说这种对称的相互信用关系就是牢不可破

的。事实上, 相互信用关系的维持是需要各种条件来支撑的;

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 就有可能导致相互信用关系的解

体。首先, 交易的次数足够多和持续的时间足够长, 乃是维持

相互信用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次性交易中, 交易一方

不守信的概率较大, 从不守信中获取的额外收益是轻而易举

的, 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却几乎等于零, 因而其行为将趋于不

守信。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 卖方从交易中可预期的正常收

益增加了, 由不守信而可能遭受的损失也随之增加了, 因而

其行为将趋向于守信。同样的道理, 交易持续的时间长短对

不守信一方也有类似的影响。这一点, 较容易在经验观察中

得到证实。比如, 社区居民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内开设的店铺

购物, 遭受欺骗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在车站所在地开设的店铺

购物。社区店铺所面对的多为常客, 多数交易都属于多次性

的, 容易形成相互信用关系, 因而欺骗顾客的可能性较小; 车

站所在地店铺所面对的主要是高度流动性的顾客, 多数交易

都是一次性的, 难以形成相互信用关系, 因而店主欺骗顾客

的行为自然而然地较多。其次, 交易次数的增加是以买者的

稳定的需求偏好为先决条件的。在前述例子中, 买桔者之所

以持续地向莫里斯购买桔子, 乃因他对桔子有着稳定的需求

偏好。一旦买者在某一天改变了这种偏好, 那么他将不再光

顾莫里斯了, 而双方过去所建立的相互信用关系也就可能面

临解体。可见, 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会影响到信用关系。再

次, 某种程度的竞争性市场的存在, 也是双方相互信用关系

得以维持的一个先决条件。莫里斯之所以向买桔者作出信用

行为, 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具有道德信念, 而主要是因为他

担心自己一旦欺骗了买主, 对方就会向别的卖桔者购买, 因

而自己将会失去赢利的机会。反之, 买桔者之所以每次都找

莫里斯购买, 也并非因为他特别喜欢莫里斯这个人, 而主要

是因为他这样做有助于诱使莫里斯不敢欺骗他; 一旦他变换

卖主, 就必须重新作出单方面的信用行为, 从而他就要单方

面地承担被骗的风险。显然, 在这种行力选择的背后, 一个先

决条件是市场上并非只有一个买主或卖主。可见, 市场结构

也会影响到信用关系。

四、中介的信用关系及其网络极化效应

不论是单方面的信用关系还是双方相互的信用关系, 都

仅仅是局限于两个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直接的信用关系。虽

然每个经济活动主体都可以与多个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建立

起直接信用关系, 但建立在这种直接信用关系基础上的交易

关系总是有局限性的。倘若能在直接信用关系中引入中介,

将大大地改变这种状况, 使交易关系得到极大的扩展。中介

的信用关系恰恰适应了这一要求。

“中介”乃是一个相当笼统的用语。实际上, 中介的信用

关系乃是多种具体形态的统称。在中介的信用关系中, 按中

介人的身份及在信用关系中所担当的角色或职能之不同, 就

有如下三种基本形态:

(1)以保证人为中介的信用关系。假设A 需要与B 发生

交易关系, 但A 若直接对B 作出信用行为则意味着单方面

承担太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 若C 愿意为B 的信用行为

居中作保, 那么 C 就成为A 与B 之间的中介信用关系的保

证人。由于C 的介入, 使得原本不会发生的信用关系发生了,

从而使得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交易发生了; 换言之, 以保证人

为中介的信用关系扩展了交易关系的范围。

表面上看, 似乎任何一个经济活动主体都可以充当这种

信用关系中的保证人C。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种中介的

信用关系中, 相当一部分的交易风险是由 C 来分担的, 而 C

也从中获取一定的收益作为回报。作为合乎理性的经济活动

主体, C 势必要掂量自己所分担的风险之大小, 并与自己可

预期的收益进行比较。为此, 他就必须更多地掌握关于B 的

信用行为的有关信息, 或者说他必须具有这方面的信息优

势。而搜寻信息的能力, 以及搜寻活动的规模要求, 将使C 趋

于专业化。在现实生活中, 银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具有这种

信息优势的行业; 银行保存着众多客户的交易记录, 因而拥

有大量有关客户的信用行为的信息。从经济学上讲, 这种信

息优势有助于使银行在充当保证人角色中能够实现风险最

小化, 而银行的成规模的居中作保行为则使它能够实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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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因此, 银行最有条件充当中介信用关系中的保证人。

在现实生活中, 银行充当中介信用关系中的保证人角色, 体

现于银行的许多业务中, 如银行出具保函 (L öG)、开立信用

证 (L öC)、为远期商业汇票承兑等。

(2)以咨询人为中介的信用关系。假设A 需要与B 发生

交易关系, 但A 并不具有关于B 的信用行为的信息, 因而若

直接对B 作出信用行为则意味着A 单方面承担太大的风

险。在这种情形下, 若C 愿意向A 提供关于B 的信用行为的

有关信息, 那么 C 就成为A 与B 之间的中介信用关系的咨

询人。由于咨询人C 的介入, 使得原本不会发生的信用关系

发生了, 因而也扩展了交易关系的范围。

以咨询人为中介的信用关系与以保证人为中介的信用

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 保证人C 是以自己的有形资产作为居

中作保的物质基础, 一旦B 作出不守信的行为, 保证人就要

遭受资产上的有形损失; 而咨询人并不居中作保, 也并不以

自己的有形资产作为介入A 和B 之间的信用关系的物质条

件。咨询人所凭借的仅仅是自己的信誉, 一旦B 作出不守信

行为, 咨询人所遭受的仅仅是信誉上的损失。但必须指出的

是, 在一个信用制度较为完善的社会中, 信誉乃是咨询人所

拥有的最主要的资源; 对咨询人来说, 信誉上的损失, 可能意

味着他将完全丧失了继续充当咨询人角色的基础。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各种中介组织往往充当着这样一种

咨询人的角色, 诸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等。在不少场合下, 各种专家学者也充当着这种咨询人的角

色。这些组织或个人从充当这种角色中获取报酬, 所凭借的

就是它 (他)们的信誉。因此, 当社会信用制度较为完善时, 这

些组织或个人就会视自己的信誉如同生命。

(3)以第三方为中介的信用关系。假设A 需要与B 发生

交易关系, 但A 并不具有关于B 的信用行为的充分信息, 因

而若直接对B 作出信用行为则意味着A 单方面承担太大的

风险。在这种情形下, 若A 愿意向C 作出信用行为, 而C 也

愿意向B 作出信用行为, 那么 C 就成为A 与B 之间的中介

信用关系的第三方。由于咨询人C 的介入, 也使得原本不会

发生的信用关系发生了, 因而也扩展了交易关系的范围。此

外, 由于C 的介入, 就形成了由A、B、C 三者构成的信用关系

链。

以第三方为中介的信用关系与以保证人为中介的信用

关系的共同点在于: 两者都以自己的有形资产作为介入信用

关系的物质基础, 一旦B 作出不守信的行为, 第三方与保证

人一样, 都要遭受资产上的有形损失。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保证人只是居中作保, 因而他所承担的是第二责任, 而第三

方则分别地与A 和B 发生直接的交易关系, 因而他所承担

的则是第一责任。在以保证人为中介的信用关系中, 只有当

B (作为第一责任人) 作出不守信的行为, 而且又承担不了赔

偿由此而导致的A 的损失时, 保证人C (作为第二责任人) 才

承担赔偿A 的损失的责任。在以第三方为中介的信用关系

中,A 对C 作出了信用行为, 而C 又对B 作出了信用行为, 所

以若B 作出不守信的行为, 那么C 就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全

部后果, 而与A 并没有关联。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以第三方为中介的信用关系扮演着

极其重要的角色。诸如专业贸易组织、中间商专门充当了这

种中介的信用关系的第三方角色。若没有这种第三方的介

入, 市场交易将停留在简单的集市贸易阶段。从理论上说, 以

第三方为中介的信用关系的链条, 可以延伸到无限长, 因而

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即: 通过这一链条的延伸,

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交易关系都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的交易关

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 商业组织的分化和专业化, 交换形

式的发达, 都应归功于以第三方为中介的信用关系的发展。

中介信用关系的上述三种基本形态, 可以相互交错、相

互结合, 使得社会信用关系得以不断扩展。这是因为每个经

济活动主体在同一个时间上可以扮演不止一种的角色, 因而

可以进入到不止一种形态的信用关系之中。比如: A 相信B

的判断,B 相信C 的履约能力, 从而A 也相信C 的能力, 而D

又相信A 的判断, 因而也相信C 的履约能力, 如此不断扩展

下去。可以想象, 多种形式的中介的信用关系的不断扩展, 将

形成一个由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

若将这一网络放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的背景之下, 就可推

想出两种极端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网络处于正反馈状态,

强化了信用关系的纽带, 因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

的交易关系得到极大的便利和发展。所谓正反馈状态, 亦即

良性循环, 指的是因社会信用关系网络中守信行为成为公认

的社会规范, 使得不守信行为受到社会排斥, 因而作为个体

的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就趋向于作出守信行为, 而

社会信用关系网络则趋向于自我强化。在这种正反馈状态

下, 经济活动主体选择守信行为将成为适应市场竞争的一种

客观需要。

第二种情形是网络处于负反馈状态, 弱化了信用关系的

纽带, 甚至使信用关系趋于消失, 因而整个社会的交易关系

因经济活动主体之间互不相信而变得极为困难。所谓负反馈

状态, 亦即恶性循环, 指的是因社会信用关系网络中不守信

行为成为普遍现象, 使得要想作出守信行为的经济活动主体

往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 这样一来, 守信行为反而受到

了社会排斥, 因而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选择就趋向于作

出不守信行为, 而社会信用关系网络则趋向于自我弱化。在

这种负反馈状态下, 经济活动主体选择不守信行为也属于适

应市场竞争的一种客观需要, 因而反而属于一种理性选择。

上述这两种情形, 我们称之为信用关系的网络极化效

应。这种极化效应并不纯属自发形成的现象, 而是与社会信

用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处于正反馈状态的信用关系

之社会网络的背后, 必然地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支撑

着; 反之, 在处于负反馈状态的信用关系之社会网络的背后,

必然地意味着社会信用制度的高度缺乏。

五、结语: 市场经济呼唤信用制度

在市场经济下, 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纷繁复杂的经济关

系, 大致上都可以归结为交易关系。在每一个具体的交易关

系中, 都离不开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行为, 以及由此而产生

各种信用关系。信用行为和信用关系影响着交易关系, 决定

着交易关系之能否发生, 交易成本之高低, 以及交易关系的

可延伸范围。因此, 良好的信用行为, 从而可靠的信用关系,

乃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

然而, 关键问题在于,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自发地或必然

地形成良好的信用行为和可靠的信用关系。本文前述分析已

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竞争性市场上, 经济活动主体并不

必然地选择守信行为, 并不必然地形成直接的信用关系; 甚

至可以说, 在某些场合下, 选择不守信行为反 (下转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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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度, 不是现代企业制度, 它妨碍经营权独立于所有权、

所有者与劳动者角色的分化, 造成经营决策和管理的混乱。

所以, 在最早实行“股份合作制”的顺德、诸城的企业, 已经进

行“二次革命”, 股权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变成股东的企

业, 劳动者在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到工会, 工会以一股进入董

事会。

所以, 目前的集体化企业实际上也是一种过渡形式, 这

种过渡形式将向两方面发展: 一是变成股份所有制企业, 实

行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会有部分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的国

有国营和地方政府经营的国有企业保留下来。不仅国家有它

要生产“公共产品”的义务, 地方政府也有它要生产“公共产

品”的义务, 除了集体化的部分国有企业之外, 还有些国有企

业是不可以和没有条件集体化的, 这些企业应该由政府来经

营, 让政府充当企业的主体, 主要依靠竞争来维持企业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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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8 页) 而是合乎理性的, 因为这种选择可以给行为

主体带来额外的收益, 却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我们的分析

还表明, 在竞争性市场的背景之下, 中介的信用关系所形成

的社会网络, 有可能网络极化效应, 即, 可能处于正反馈状

态, 也可能处于负反馈状态。

因此, 这些分析可推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 良好的信

用行为和可靠的信用关系客观上需要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

范的总称, 就是我们所说的信用制度。

信用制度通过规范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 以实

现对他们的信用行为的有效约束。信用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很

多, 诸如信用形式的确认, 信用工具的采纳, 信用活动的组

织, 信用法规的建立, 信用机构的设置, 以及信用管理体制的

建设等。这些内容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或有所改变, 但

有两项基本内容是不可或缺的, 也是不会改变的, 即: 一是使

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 使之能自觉

地作出良好的信用行为; 二是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信用行为

的社会评价机制, 使良好的信用行为能得到认同和赞誉, 使

恶劣的信用行为能得到排斥和贬弃。这两项基本内容, 乃是

信用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 信用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

为营造人人讲信誉的社会信用关系提供一个制度环境。

没有一个完善的信用制度, 就不会有良好的信用行为和

可靠的信用关系; 而没有良好的信用行为和可靠的信用关
系, 也就不会有便利和发达的交易关系, 因而实际上也就没

有了市场经济本身。市场经济呼唤信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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